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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办文件
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青阳县试行建设项目永久占用林地“占补平衡”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青阳县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青阳县试行建设项目永久占用林地“占补平衡”
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驻青各单位，县建投集团：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青阳县试行建设项目永久占用林地“占补平衡”管理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4月21日        



[bookmark: 抄送]青阳县试行建设项目永久占用林地“占补平衡”管理实施方案

根据《森林法》《国有林场管理条例》《安徽省林地保护管理条例》以及省林业局、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试行建设项目永久占用林地“占补平衡”管理的通知》（林资函〔2023〕35号）等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我县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生态优先、严格保护。强化林地保护意识，严格控制建设项目占用林地，不断强化林地规划管控，全面加强林地用途管制，严守林地保有量，切实保障国土生态空间。
（二）坚持节约利用、绿色发展。健全完善林地保护利用政策，转变林地利用方式，强化占用林地总量控制，稳步提高林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先补后占、占补平衡。统筹加强林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坚持激励约束并重，按照“先补后占、占补平衡”的原则，通过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形成的林地，用于建立补充林地储备库，积极拓展绿色发展空间。
（四）坚持政府主导、量质并举。严格落实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责任制，引导多元化主体按照“宜林则林”的要求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坚持量质并举，强化监测评价，确保林地保有量动态平衡，并及时更新林地数据库，优化林地保护利用结构与空间布局，合理配置林地资源，实现林地生产力稳步提升。
二、组织实施
（一）成立组织
成立青阳县试行建设项目永久占用林地“占补平衡”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名单附后），由县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县林业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县发改委、县财政局等有关县直部门和各乡镇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林业局，具体负责林地“占补平衡”日常工作。
（二）实施范围
全县各乡（镇）、国有林场。
（三）工作目标
统筹加强林地保护利用管理，严格控制占用林地，依法有序补充林地，科学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森林资源，确保实现“森林资源持续增长、生态功能稳步提升”的发展目标。
三、主要任务
（一）建立青阳县林地“占补平衡”机制
1.建立补充林地储备库。补充林地资源主要来源：全县闭坑矿山中不适宜规划为耕地的地块；边开采边治理矿山中治理后的土地中，不适宜规划为耕地的地块；规划区内永久规划为城市绿地的建设用地；国土“三调”为“未利用地”，林地“一张图”为非林地；其他土地。
2.建立补充林地持续核查机制。补充林地资源经县政府审核后，纳入林地储备库集中统一管理使用。对已纳入补充林地储备库的地块，每年核查一次，严禁出现管护不到位、林分质量下降，甚至退化、灭失等情况发生。
（二）补充林地调查及确认程序
1.申请。乡（镇）人民政府对符合补充林地类型的地块可向县林业局提出补充林地的申请。
2.核实。县林业局牵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配合对拟补充林地地块进行内外业核实，确保补充林地之前土地权属明晰、来源可靠。
3.公示。对拟补充林地的地块要在地块所在村民组、村委会进行公示。
4.确认。对公示无异议的拟补充林地，经调查核实，并经相关权利人认可后报县人民政府批准确认。
5.造林。由县林业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组织相关权利人，参照《造林技术规程》等技术规程，对拟补充林地地块实施生态修复。
6.验收。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林业局联合验收合格的，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更新数据库中进行地类变更。
7.变更。县林业局在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中将补充林地地块由非林地变更为林地。在编制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时，将补充林地储备库中的地块调整为林地。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将林地占补平衡工作纳入政府议事日程，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严格审核把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林业局要按上级主管部门及同级政府的安排部署，牵头做好补充林地的调查、核实、确认等工作。要从严把握补充的林地，做到面积要实，便于统计、验收，确保补充林地和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数量和质量平衡。
（三）积极宣传引导。要多渠道、多形式宣传林地占补平衡工作的重要意义，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要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发挥典型示范作用，高质量完成林地占补平衡工作。
（四）强化监督管理。加强对项目拟占用林地的审核审批和对己批林地的监督管理，对闲置两年以上的林地及时收回，要提高使用林地效率。加强对补充林地的监督管理，确保林地保有量不减少。


附件：青阳县试行建设项目永久占用林地“占补平衡”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附件

青阳县试行建设项目永久占用林地“占补平衡”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组  长：疏  勇  
副组长：江明星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沈  飞  县林业局局长
成  员：胡汉文  县政府办副主任
        陶方友  县发改委副主任
        丁学军  县财政局副局长
陈  娟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治处主任
陈  超  县科技经信局副局长
汪加胜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胡忠汉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副局长
高向辉  县住建局副局长
章冬锦  县文旅局副局长
吴丰军  县林业局党组成员、南阳林场场长
熊树民  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陈云峰  县生态环境分局党组成员
吴  斌  酉华林场场长
吴  震  县建投集团副总经理
张曙光  蓉城镇政府副镇长
王  楠  朱备镇党委委员
罗祖胜  杨田镇政府副镇长
吴  灿  陵阳镇政府副镇长
李  卉  新河镇政府副镇长
张  勇  木镇镇党委委员
凤尔鹏  丁桥镇政府副镇长
汪  汉  乔木乡人大主席
范友谊  酉华镇政府副镇长
袁丰盛  庙前镇政府副镇长
沈可松  杜村乡人大主席
江一桥  县经济开发区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林业局，由吴丰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组织实施林地“占补平衡”日常工作。







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青阳县县域
商业建设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加快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经县政府同意，成立青阳县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现将其组成人员名单通知如下：
[bookmark: _GoBack]组  长：师卫胜
副组长：施  君     县科技经信局（县商务局）局长
成  员：陶方友    县发改委副主任
江家喜    县财政局副局长
汪加胜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宁跃武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施国平    县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
孙泽强    县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
崔晓东    县文旅局党组成员
金  敏    县科技经信局党组副书记
龙文兵    蓉城镇党委副书记
王朝虎    朱备镇人大主席
王  波    杨田镇人大主席
朱鹏志    陵阳镇党委副书记
胡永祥    新河镇党委副书记
霍占东    木镇镇副镇长
章蓓蓓    丁桥镇党委副书记
朱  扬    酉华镇党委副书记
李栋林    乔木乡副镇长
王中华    庙前镇党委副书记
丁  崟    杜村乡党委副书记
罗亚平    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科技经信局（县商务局），金敏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4月17日           


